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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关于贯彻落实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

社会公布办法》的通知 
 

濉溪县、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 

根据《关于贯彻落实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

法》的通知》（皖人社发〔2017〕28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贯彻实

施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令第 29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扎实有效的推进我市重大劳

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 

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是贯彻落实《关于贯彻

落实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》的通知》（皖人社

发〔2017〕28 号）和《淮北市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

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淮政

〔2017〕18 号）的需要，是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，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的需要，也是全面落实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、《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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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定办法》（人社部规〔2016〕1 号）、《安

徽省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诚信守法诚信等级评定实施办法》（皖人

社秘〔2016〕395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健全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

诚信档案的迫切需要。各县区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准确把握公布

事项和内容，从加快诚信淮北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高度，积

极稳妥做好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工作，督促和引导

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促进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 

二、明确公布标准 

《办法》规定，地市级、县级人社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发生

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每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。对重大劳动

保障违法行为可随时公布。为正确理解和把握重大劳动保障违

法行为标准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明确《办法》第五条的有关内容

如下： 

（一）《办法》所称“克扣、无故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数额

较大”是指克扣、无故拖欠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数

额在五千元以上,或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累计在三万

元以上，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。 

（二）《办法》所称“情节严重”是指以下四类情形： 

1.用人单位不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，经责令改正逾期 3

个月以上不改正的； 

2.社会保险申报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职工人数比例在 30%以

上,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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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违反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，延长工作时间每日 3 小时

以上或每月累计延长工作时间超过 36 小时的,或强迫加班,经责

令改正拒不改正的; 

4.违反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规定，涉及人数

10 人以上且超过本单位职工总数 2%的。 

（三）《办法》所称“严重不良社会影响”是指因重大劳动保

障违法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、停工、个人极端事件等突发事件

或其他严重后果。 

（四）《办法》所称“其他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”是指无理

抗拒、阻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,经责

令改正拒不改正的;不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求报送

书面材料,隐瞒事实真相,出具伪证或者隐匿、毁灭证据,经责令改

正拒不改正的。 

三、规范公布程序 

对符合社会公布条件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,各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履行提前告知义务,在下达限期改正指令

书、行政处罚(处理)告知书等法律文书中给予“其违法行为可能

向社会公布”的提示。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,应报经

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。向社会公布的信

息应列明违法主体全称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、单位地址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注册号)、主要违法事实及查处与整改情况。 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严格落实《办法》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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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,县(区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向社会公布重大劳动

保障违法行为 5 个工作日之前,应当将拟公布的信息报告市级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。发现依法应公布未公布的,市级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督促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

部门公布。 

用人单位对社会公布内容有异议的，可向负责查处的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复核申请，被申请的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予以复核和处理,

并通知用人单位。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处理决定被依法变更

或者撤销的,负责查处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变更

或者撤销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对社会公布内容予以更正，该

行为已由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的，同时

予以更正。 

四、抓好工作落实 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切实加强领导,依法组织实

施,克服“不敢公布、不愿公布”的怠政思想, 认真组织相关人员

深入学习掌握《办法》有关内容和要求, 严格遵守程序，依法组

织实施，建立健全本辖区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工作

机制，提高案件的办理质效,提升公布的影响力。通过电视、电

台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《办法》的内容和实施

意义,提升守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,积极营造讲法治、守信用、促

和谐的良好舆论氛围。 



 

 — 5 —

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将存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

为的用人单位作为重点检查对象,及时将监察执法信息录入信息

系统。要结合工作实际，把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工

作与本部门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，强化执法监督力度；积极与

相关部门共享、交换各类用人单位相关失信信息,实施分类监管,

健全联动惩戒机制。加强上下级之间和相关部门间的密切配合,

共同推动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、 

 

 

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

2017 年 8 月 1 日          


